
513,152

173,101

166,358

23,338

22,114

104

617

90,638

6,293

25,936

755

1,821

2,786

927

1,034

116

55

2

        －

556

9

79

8

        －

96

42

27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22

1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45

23

13

2

        －

1

        －

4

2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        －

510,224

172,109

165,284

23,218

22,059

101

617

90,055

6,281

25,855

747

1,821

864,667,798

308,517,776

280,058,052

41,002,525

29,591,519

392,421

711,696

152,459,083

8,396,930

37,842,987

1,215,177

2,305,324

178,911,185

62,917,719

63,455,671

8,767,920

2,440,849

112,173

            －

35,197,839

479,786

5,021,559

368,663

149,006

32,677,992

15,266,715

9,079,108

705,276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,365,867

114,597

1,146,42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65,07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65,079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43,740,445

22,557,035

14,088,660

3,343,500

            －

137,350

            －

1,843,050

1,770,85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208,320

152,88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55,440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913,918

414,980

121,477

            －

119,856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8,964

67,363

121,278

            －

            －

607,750,859

207,208,447

193,313,136

28,185,829

27,030,814

142,898

711,696

108,518,284

5,908,894

31,553,721

846,514

2,156,318

總 計

公用事業之員工
產業勞工及交通、

公司、行號之員工

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新聞、文化、公益

立學校之員工
政府機關及公、私

之勞動者
受僱從事漁業生產

訓練者
職業訓練機構接受

職業勞工

漁會之甲類會員

其他各業員工

僱用之員工(註2)
依法核發聘僱許可

(註2)
自願參加災保者

(註5)         

5.門診給付           無類別分類，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月門診給付無類別分類件數計2,077件。   2,174,308元

中華民國114年 1月

10718-02-02

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

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

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。
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4.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、遺屬津貼、遺屬一次金，1人計1件。
3.傷病給付、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，續發不計件數。

服務等工作者、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、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。
2.類別「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」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(簡稱家事移工)，「自願參加災保者」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、陸、港、澳籍配偶從事家庭幫傭、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

註：1.本表不含複檢費用、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，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。

中華民國114年 3月13日

編製機關

表 號

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（一次給付）—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

單位：件、元

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(註3)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(註4) 失蹤給付(註3)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

類 別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 件  數 金 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資料來源：
編製填表說明：


